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此次年度股

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

７

、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华立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选举贺红云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９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

、《华立仪表为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关联担保借款收取担保费的议案》

１２

、《关于授权公司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金额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工作进行述职。

以上

１－８

项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９－１３

项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华立科技园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１８

日

９

：

３０－１６

：

３０

４

、登记方式：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到公司登记地点、或邮寄、传真的方式凭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不按本通知要求时间进行登记的，公司不能保证其获得会议资料）。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０７

２

、投票简称：“华控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华控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３

……以此类推。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００

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０

议案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３．００

议案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００

议案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关于选举贺红云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

华立仪表为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

关于关联担保借款收取担保费的议案

》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

关于授权公司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

》

１２．００

议案

１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金额的议案

》

１３．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个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

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

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熊波 郭晓婧 李黎玥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３００６９８ ８９３００１３０

（传真）

电子邮箱：

０００６０７＠ｈｏｌｌｅｙ．ｃｎ

２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标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６

、《关于选举贺红云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７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８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９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１０

、《华立仪表为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１１

、《关于关联担保借款收取担保费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１２

、《关于授权公司向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１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金额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回避）票。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标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

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其他空格内划“

Ｘ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写了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份回购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１

、上市以来，公司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市场拓展能力、研发能力和盈利能力大幅提高。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分别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８１

，

３５９．９５

万元、

３３３

，

３１１．０４

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５２

，

１５６．２９

万元、

５７

，

９２５．６７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３５

，

７７７．８２

万元、

４２

，

０２６．４２

万元，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２４

，

６７０．６５

万元、

３３

，

４５６．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６８

，

３９４．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３

，

９４６．５０

万元，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１４

，

５８０．９０

万元。 公司看

好中国汽车行业的未来发展，公司也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会。 从历史看，目前公司的估值（市盈率）处于低位，公

司本次使用经营中富余资金结合自筹资金回购部分股份，将有利于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保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２

、

２００９

年以来，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调整，出售了子公司“富奥汽车”部分股份和“辽宁陆平机器”的全

部股份，扣除税款，回收资金

６．１８

亿元。公司历年来都保持了良好的经营性现金流，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货币资金为

１１．３９

亿元，母公司无银行贷款，本次回购实施后，假设公司新增

８

亿元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仍为

５０％

左右，公司再次回购股份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３

、公司目前股权相对分散，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也进一步提高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三）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人民币，分两期实施：

第一期：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

第二期： 在第一期

５

亿元回购资金使用完毕且公司股价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的前提下， 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

币。

用于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和自筹资金。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使用资金限额

参照目前国内外证券市场汽车零部件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市净率水平，确定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

股的价格和相应使用资金限额如下：

第一期：股价不高于

７

元

／

股，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资金进行回购。

第二期：在第一期

５

亿元回购资金使用完毕且公司股价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的前提下，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币

进行回购。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社会公众股。

回购股份的数量：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份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和每股净资

产值，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１

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区间如前述，预计回购股份分别如下：

第一期：股价不高于

７

元

／

股，使用资金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按

７

元

／

股计，预计可回购

７

，

１４３

万股，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２．９１％

；

第二期： 在第一期

５

亿元资金使用完毕且股价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的前提下， 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

购，本期按

６．５

元

／

股计，预计可回购

９

，

２３１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６．６９％

。

本次二期回购资金全部实施完毕， 预计可回购

１６

，

３７４

万股，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９．６０％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包含第一期和第二期回购计划）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如果在此

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则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１

、股价不高于

７

元

／

股，使用资金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预计可回购

７

，

１４３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

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２．９１％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项目

回购前

最大回购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２．７２％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４．６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８２

，

７９１

，

６３１ ８７．２８％ －７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４１１

，

３６１

，

６３１ ８５．３９％

股份总数

５５３

，

１９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４８１

，

７６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

、在第一期

５

亿元资金使用完毕且股价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的前提下，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可继

续回购

９

，

２３１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６．６９％

。

本次回购方案二期资金全部实施完毕，预计可回购

１６

，

３７４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９．６０％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项目

回购前

最大回购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２．７２％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８．０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８２

，

７９１

，

６３１ ８７．２８％ －１６３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３１９

，

０５１

，

６３１ ８１．９２％

股份总数

５５３

，

１９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３８９

，

４５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１

、股价不高于

７

元

／

股，使用资金

５

亿元实施完毕，预计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实施后

周晓峰 实际控制人

８９

，

９３６

，

７９９ １６．２６％ １８．６７％ ６７

，

４５２

，

５９９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３５

，

７８４

，

８６２ ６．４７％ ７．４３％ ０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２９

，

２０２

，

７１９ ５．２８％ ６．０６％ ０

２

、在第一期

５

亿元资金使用完毕且股价不高于

６．５

元

／

股的前提下，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 本次

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预计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实施后

周晓峰 实际控制人

８９

，

９３６

，

７９９ １６．２６％ ２３．０９％ ６７

，

４５２

，

５９９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３５

，

７８４

，

８６２ ６．４７％ ９．１９％ ０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２９

，

２０２

，

７１９ ５．２８％ ７．５０％ ０

（九）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经过多年、持续稳定的发展，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１．７９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２６．９３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为

２．３９

亿元，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为

１．４６

亿元， 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１０．９８

亿元， 资产负债率

２６．３６％

。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

１１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此次回购资金全

部用完，则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２６．３２％

、约占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

４０．８５％

、约占流动资产的

４４．６５％

。 由于

本次回购金额较大，将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如下：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回购使用资金金额较大，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自上市以来，经营状况较好，经营性现

金流稳定，财务风格偏稳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４１．７９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２６．９３

亿

元，负债

１１．０２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２６．３６％

。 母公司负债总额为

２９

，

３４５．６８

万元，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１１．３４％

。 假

设本次回购使用完资金

１１

亿元人民币，其中自有资金

３

亿元，自筹资金

８

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达到

４９．０２％

，

回购后母公司负债总额为

１０９

，

３４５．６８

万元，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７７％

，符合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平均水平。

２

、对资本结构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１．７９

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２６．９３

亿元，负债为

１１．０２

亿元，资产负债率

２６．３６％

，资本来源中来自权益资本的比重较大，本次回购股份后，将适当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

使公司的资本结构趋于合理。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２

，

０２６．４２

万元，以当时公司总股本

５６

，

７１４

万元计，

每股收益为

０．７７

元，本次回购股份后，以最新公司股本

３８９

，

４５９

，

９８８

元计，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将达到

１．０８

元，

增长

４０．２６％

。

３

、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商业银行货款授信约为

１５

亿元，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扣除新增的银行贷款，仍有

７

亿的授信，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公司净现金流分别为

２４

，

９２４．２３

万元和

７３

，

９４４．８９

万元，稳定的现金流保证了回购实施后仍

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４

、对公司国际并购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出资

２

，

７３０

万欧元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公司相关资产和股权，后续相关投入为

３

，

７５０

万

欧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６９

号），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２３

，

１９７

万元（约合

２

，

７３０

万欧元），剩余

３

，

７５０

万欧元将通

过国家政策性银行长期并购贷款解决，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加上

３

，

７５０

万欧元长期借款，公司资产负债率仍为

５０％

左右，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５

、对公司业务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依据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董事会在提

出本预案前已充分考虑了公司近两年战略实施中投资、收购和兼并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本次回购不会对发展战

略产生影响。 通过回购股份，将提升公司资本市场的形象，有利于公司今后的发展。

６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将为

３８９

，

４６９

，

９８８

元，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因此，回

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债权人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作出了必要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对公司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告通知。截止本回购报告书公告日，未有公司债权人要求向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要求本公司提供担保。

三、回购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账户，未来所有的股票回购将在专用账户进行。 专用账户接受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监督，只能买进不能卖出。

公司将委托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回购的经纪券商，实施本次回购事宜。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撤销回购专用帐户。

四、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形履行报告、公

告义务：

（一）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二）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将在自该事实

发生之日起

３

日内予以公告；

（三）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

３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总数、购买的最

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四）公司将在回购期间的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

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五）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公司将在

３

日内公告股份回购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

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五、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行为，是

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核查结果，截至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前六个月，监事许伯仓关联人郭淑芬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间存在买卖宁波华翔股票的行为，具

体情况如下：

股票名称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交易股数

（

股

）

买入

／

卖出价格

（

元

／

每

股

）

交易次数

宁波华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买入

１０００ ７．３６ １

宁波华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卖出

１０００ ７．５１ １

宁波华翔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买入

１０００ ８．０５ １

宁波华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卖出

１０００ ８．１０ １

郭淑芬第一次买卖宁波华翔股票发生在董事会会议通知发出前即开始动议本次回购之前，第二次是在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之后，即回购计划成为公开信息之后，依据相关规定，郭淑芬不存在窗口期违规

买卖宁波华翔股票的行为，与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计划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嫌内幕交易。

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六、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管理办

法》、《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条件和要求，公司将

本次回购的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同时公告《回购报告书》后，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

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宁波华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 过去一年，由于受到外围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低迷的双重压力，公司股价持续下跌，若

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包括社会公众股东在内的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 本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回购将有利于提升宁波华翔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并对股价形成稳定预期，有利于

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从公司最

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来看，公司盈利能力和现金流较为稳定、偿债能力较强。 本独立财务顾问预计公司实施本次回

购股份后，在主营业务经营环境未来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情况下，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有能力使公

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因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一）宁波华翔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宁波华翔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宁波华翔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四）宁波华翔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五）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七）宁波华翔关于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回购决议公告前六

个月买卖公司股份的查询报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６

股票简称：金晶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上市数量为

２４２５４

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相关情况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召开四届五次董事会，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

案》、《关于二〇〇九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上

述议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四届十三次董事会，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二〇〇九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议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中国证

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

号文核准了公司发行申请。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托管工作，向

７

名特定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１２１２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４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０１１

年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共计

１２１２７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万股

）

１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６０

２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０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１６０

４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

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

，

００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

，

０００

小计

２

，

０００

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６０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６２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１２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国寿瑞安

１１７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２０

小计

９７７

合计

１２

，

１２７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分红转增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现有股本总

数

７１１

，

３５３

，

７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用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７１１

，

３５３

，

７００

股。

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为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为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

日，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方案完成了公司转增股本方案。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的

７

家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１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２０

２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５４０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３２０

４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４００

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２

，

０００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２

，

０００

小计

４

，

０００

６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２０

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１２４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２４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国寿瑞安

２３４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４０

小计

１９５４

合计

２４

，

２５４

三、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上市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２０１１

年机构投资者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满后将安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事宜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予以公告，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在公司实施完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４２５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２２７０．７４

万股的

１７．０５％

。 具

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数量

（

万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数

量

（

万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数量

（

万股

）

１

中 国 银 河 金 融 控 股

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２０ １．７７ ２

，

５２０ ０

２

浙 江 天 银 投 资 有 限

公司

２

，

５４０ １．７９ ２

，

５４０ ０

３

华 宝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司

６

，

３２０ ４．４４ ６

，

３２０ ０

４

中 新 融 创 资 本 管 理

有限公司

４

，

４００ ３．０９ ４

，

４００ ０

５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２

，

０００ １．４１ ２

，

０００ ０

中 国 人 民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２

，

０００ １．４１ ２

，

０００ ０

小计

４

，

０００ ２．８１ ４

，

０００ ０

６

航 天 科 工 财 务 有 限

责任公司

２

，

５２０ １．７７ ２

，

５２０ ０

７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

人 分 红

－００５Ｌ －

ＦＨ００２

１２４０ ０．８７ １２４０ ０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２４０ ０．１７ ２４０ ０

中 国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限公 司

－

万能

－

国

寿瑞安

２３４ ０．１６ ２３４ ０

中 国 人 寿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４０ ０．１７ ２４０ ０

小计

１９５４ １．３７ １９５４ ０

合计

２４

，

２５４ １７．０５ ２４

，

２５４ ０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５５５９８０００ ０ ４５５５９８０００

３

、

其他

２４２５４００００ －２４２５４０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９８１３８０００ －２４２５４００００ ４５５５９８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７２４５６９４００ ２４２５４００００ ９６７１０９４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７２４５６９４００ ２４２５４００００ ９６７１０９４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４２２７０７４００ ０ １４２２７０７４００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6

2012

年

3

月

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2-010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刊登了《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

、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8

日上午

11:00

3

、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场

A

座北新路桥公司

17

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召集人：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朱建国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3.48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49.7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

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涛先生、陈建国先生、马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1

、选举刘涛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213.480.4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2

、选举陈建国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213.480.4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3

、选举马洁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213.480.4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津贴标准（含税）：独立董事：

5

万元

/

年，其他董事、监事津贴仍按原标准执行。

表决结果：

213.480.4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投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担保额度。

表决结果：

213.480.4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拟将公司名称由目前的

"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

或

"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最终以自治区工商局核准的名称为

准。

表决结果：

213.480.4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原第四条 公司名称：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XinJiang Beixin Road&Bridge Construction Co.Ltd

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名称：新疆北新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Xinjiang Beixin Road & Bridge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或第四条 公司名称：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Xinjiang Beixin Road & Bridge Group Co., Ltd.

表决结果：

213.480.4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崔白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任期届满的董事在其任期内恪守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股东对他们的工作成绩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2－011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以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场

A

座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参会董事符合法

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朱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陈刚先生、熊保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如下：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朱建国先生，独立董事马洁先生，董事陈刚先生组成，其中董事朱建国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陈建国先生，独立董事马洁先生，董事张杰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陈

建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董事朱建国先生，独立董事陈建国先生，独立董事刘涛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刘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熊保恒先生，独立董事陈建国先生，独立董事马洁先生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马洁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杰先生、汪伟先生、郭建新先生、韩征平先生、蔡志舰先生、沈赣华先生、连建平先生、朱胜军先生、

王勇先生、段辉林先生、刘光辉先生、陈荣凯先生、杨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志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汪伟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胜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牛丽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朱家安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至

2015

年

3

月

7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3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本次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受聘人员均具

备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符

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条件。 我们同意公司第四届一

次董事会会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决议。

特此公告。

后附以上人员简历。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八日

附件一：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刚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2

年

4

月，本科学历，新疆财经大学首届

EMBA

班成员，

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物资经销总公司机电科科长、副总经理；兵团建工集团

特机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新疆北新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刚先生长期从事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及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主持过多项重点工程的施工项目，并先后荣获

"

全国施工企业设备管理优秀项目经理

"

、

"

自治区优秀施工企业家

"

、

"

兵团劳动模范

"

、

"

建工师劳动模范

"

等荣誉。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陈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刚先生的妹妹陈春艳女士与

本公司副总经理陈荣凯先生系夫妻关系。

张杰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71

年

12

月，本科学历，新疆财经大学首届

EMBA

班成

员，高级会计师。 历任兵团建工集团特机分公司项目会计；本公司项目会计、财务部副主任、副总会计师；本公司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新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董事

长，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张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伟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7

年

8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工一师新兴建筑安装公司兰新线指挥部总指挥；兵团建工集团特机分公司项目部经理；本公司项目部经理、总

经理助理；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汪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建新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4

年

8

月，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财务及管

理工作。 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二团财务科副科长；新疆库尔勒棉纺厂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新疆罗布淖

尔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公司证券部主任、资产经营管理部部长；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

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郭建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韩征平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9

年

6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建筑工程

管理工作。 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械化施工公司三分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兵团建工集团特机分公司项目部

项目经理、路面分公司副经理、西安二项目部副经理；本公司一分公司副经理、南方分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重庆分公司经理、重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韩征平先生长期从事路桥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主持过多项重大工程项目施工，并先后荣获

"

建工师优秀项目

经理

"

、

"

兵团优秀项目经理

"

等荣誉。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韩征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蔡志舰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9

年

4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工程项目

管理、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机械施工公司设备科科长；本公司设备管理部副主任、

材料部主任、机械副总工程师、总机械工程师、比奥项目部经理、吉尔吉斯奥什办事处主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海

外分公司经理、鼎源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蔡志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赣华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70

年

1

月，本科学历，新疆财经大学第二届

EMBA

班

成员，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机械施工公司三分公司主任工程师、

建安分公司主任工程师、水电分公司经理、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主任、公司巴基斯坦瓜达尔至吐尔伯特公路项目

部项目经理、卡拉奇真纳机场项目部项目经理兼巴基斯坦卡拉奇办事处主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办事处经理；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国际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沈赣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连建平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4

年

12

月，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工程师。长期从事

工程管理工作。 历任北新路桥西安绕城高速公路

E

标项目部副经理、洛界高速公路项目部副经理、北迪分公司副

经理、乌市蜘蛛山隧道

SC3

标工程项目经理、精伊霍铁路项目部项目经理、北新路桥总经理助理兼精伊霍铁路工

程项目经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部副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国际工程事业部

总经理。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连建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勇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9

年

6

月，本科学历，工程师。 长期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新兴建筑安装公司主任工程师、项目经理；兵团建工集团特种机械工程分公司艾

桑沙漠公路项目部施工技术员； 本公司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

E

标段经营科长， 本公司经营管理部副主任、主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王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胜军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73

年

10

月，硕士研究生，会计师。 历任兵团建工集团

特机分公司砼拌合厂会计、财务部会计、海外事业部部长；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战略发展部

部长、新疆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战略发展部部长；新疆

金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瑞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朱胜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志建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6

年

4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

历任兵团工一师工一团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托洪台水电站施工员、乌鲁木齐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机械化施工公

司克拉玛依市黄羊泉水库施工科长、技术科主任工程师、乌市高科监理中心建设工程监理、兵团建科院技术服务

部引额济乌沙漠明渠工程实验室主任，和田市隆鑫试验检测中心总工程师、公司海外项目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

公路西标段第一地区经理部副总经理兼中心实验室主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张志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段辉林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2

年

12

月

22

日，大专学历，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

院机械设备安装工艺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一级建造师。 历任工一师一团机械队工程机械队技术员、副队长；工

一师设计院安装公司经理；工一师特机公司大型土石方公司南疆铁路库车、巴楚、阿克苏、喀什车站项目分公司副

经理；工一师特机公司路桥二分公司河南洛界高速公路土建三合同段项目经理；北新路桥公司河南洛界高速公

路土建三合同项目经理；北新路桥公司内蒙古哈蹬

16

标路基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北新路桥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内蒙古办事处主任、内蒙古巴

－

新铁路工程项目部第一项目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西安分公司经理（兼）、呼和浩

特办事处经理（兼）。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公路工程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段辉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光辉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0

年

1

月

1

日，本科学历，毕业于吉林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工程师职称。 历任工一师二团九连工人；兵团机械施工公司租赁公司经理；兵团机械施工公司土方分公司

团场道路、马兰

0158

国防专用线公路项目部项目经理；和

-

库高速公路第五合同段项目部经理兼精伊霍铁路清水

河段项目部项目经理；陕西柞水

-

小河高速公路路基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塔吉克杜尚别

-

乌孜别克公路工程路

基一项目部项目经理、疆内工程承包部主任兼奎北铁路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疆内承包部主

任、隧道分公司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疆内分公司经理（兼）。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公路工程事业部副总经

理。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刘光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光辉先生与本公司董事长

朱建国先生的妹妹朱国琴女士系夫妻关系。

陈荣凯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3

年

2

月

7

日，大专学历，毕业于石河子农学院工业

与民用建筑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一级建造师。历任兵团六建工人、技术员、科员、技术主管、质检站长、技检科科

长，

604

项目部主任工程师；兵团工一师特机公司工程部主任、南疆铁路指挥部副指挥，桥梁分公司经理，兵团工

一师特机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北新路桥公司路桥建安分公司经理，北新路桥公司路桥六项目部、

G217

布尔津

－

克拉玛依第三合同段项目部、农十师额尔齐斯河大桥项目部、

G217

线库如力

-

库车段公路改建项目土建工程第

B

合同段项目部、农十师查

－

东公路工程项目部、蒙古国胡硕图煤矿公路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北新路桥公司疆内

工程承包部副主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桥梁分公司经理、乌昌西延公路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兼）。 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国内公路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陈荣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荣凯先生与本公司总经理

陈刚先生的妹妹陈春艳女士系夫妻关系。

杨俊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8

年

3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兵团五建技术

员、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分公司经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兵团建工集团总承包部副经理；新疆北新基础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新疆北新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

2012

年

3

月

8

日，杨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二：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牛丽娟女士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出生于

1980

年

12

月。 大学学历，法学学士。

2010

年

4

月至今

任本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2011

年

12

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

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联系方式如下：

1

、办公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场

A

座

17

层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

、邮政编码：

830011

3

、联系电话：

0991-3631208

4

、传真号码：

0991-3631269

5

、电子邮箱：

niuyue9812@163.com

附件三：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朱家安先生 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出生于

1966

年

9

月。 大学学历，会计师职称。 历任本公司审计

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部长。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